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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2008年 12月 12日訂定 

2012年 04月 25日修訂 

2019年 05月 30日修訂 

2019年 12月 26日修訂 

一、依據： 

（一）教育部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十一日臺教社（四）字第 1050100147B 號令發布「圖

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 

（二）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校務發展計畫。 

 

二、目的：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使館藏發展得以配合校務發

展，發揮圖書館功能，有系統的採訪徵集圖書資訊，支援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並建立館藏

特色，特訂定本校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以下簡稱本政策)。其目的如下： 

（一）合理分配與有效運用經費。 

（二）確立館藏資料徵集原則與程序。 

（三）確立館藏資料淘汰原則與程序。 

（四）維持館藏資料時效及完整性。 

（五）作為館藏評鑑的依據。 

（六）作為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基礎。 

 

三、服務對象： 

（一）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為主。 

（二）在校生家長、退休教職員工、畢業校友、天主教曉明聖母聖心修女會、曉明長青大

學教職員工及各合作圖書館之讀者為輔。 

 

四、館藏學科範圍： 

（一）本館館藏以宗教書籍、生命教育書籍、音樂書籍及語文類書籍為特色。 

（二）配合教育政策及中長程校務發展，以支援本校教師之教學與研究及學生學習、自主

學習需求為主，擴及其他相關學科，為蒐藏範圍。 

（三）兼顧學生全人格之發展並提升學生之閱讀素養，凡具有知識性、啟發性、文化性及

休閒性之資源亦為館藏之蒐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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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資訊媒體儲存型式及檢索技術發展，發展數位館藏。 

 

五、經費來源與分配 

（一）經費來源： 

1.學校核定之預算。 

2.教育部專案補助款（非經常性經費）。 

 

（二）經費分配原則： 

1.依據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第六條，每年圖書購置費至少應占教學設備費之百分

之十五以上。第十一條第一款，每年館藏增加量不得低於基本館藏的百分之三。 

2.經費預算依學校核定之預算分配，經費實施由圖書館提出，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

後實施。經費編列每學年以：圖書二十萬、期刊十五萬、非書十五萬為原則。 

 

六、資料之蒐藏政策 

（一）一般性政策 

1.合乎著作權法。 

2.合乎館藏發展目的及學科範圍。 

3.外文書刊以英文為主，日文次之，其他語文則配合選修課程及視需求酌量蒐集。 

4.以不蒐藏複本為原則，借閱率高且有 2人以上同時預約、業務用書或特殊教學研

究需求者除外。 

 

（二）蒐集政策 

1.圖書蒐藏政策 

1)以最新年份或版次之資料為主要蒐藏對象。但文學類及有助於教學或為師生喜

愛之出版品得視需要購買。 

2)資訊圖書以近二年內出版品為選擇原則。 

3)教師著作及校內各單位出版品至少保留一份於圖書館。 

4)隨書附贈之磁片、光碟，列為附件蒐藏。 

5)五十頁以下小冊子不收藏。 

 

2.參考工具書蒐藏政策 

1)以廣泛蒐藏各學科之各類型基本參考工具為原則。 

2)以內容範圍、編排方式、出版商權威性、版本新穎度為評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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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電子型式資料者，以電子型式為優先考量。 

3.期刊蒐藏政策 

1)每一學科核心期刊以不少於 5種為原則。 

2)各學科專業期刊由各科推薦，統一由圖書館訂購。 

3)一般性期刊（包括報紙）保存期限以一年為原則，資料性期刊以十年為原則。 

4)為維持館藏完整性，於經費許可下，紙本期刊以維持續訂為原則；並為確保期

刊年度卷期之連貫性，期刊以每年度定時統一採購為原則。 

5)同時出版電子版及紙本之期刊，視實際適用性及經費，以電子版為優先考量，

不重複訂購紙本為原則。 

 

4.視聽多媒體資料蒐藏政策 

1)課程需用者以具公開播放版權者為基本採購原則。 

2)同一內容有不同出版型式之視聽資料，以易保存、不占空間、有特殊操作功能

者為優先。 

3)校內製作之視聽多媒體資料應至少保留一份於圖書館。 

4)以圖書為主體，需與圖書合併使用之視聽資料，以列入圖書附件蒐藏為原則。 

5)以視聽資料為主體，以列入視聽資料蒐藏為原則，小冊子為附件。 

6)同一內容同時發行書本及視聽資料型式者，分別列入圖書及視聽資料蒐藏。 

 

5.電子資源蒐藏政策 

1)符合學科範圍，內容包含書目索摘、全文期刊、電子書、電子文件、網路教學

課程、網站資源等。 

2)電子資料庫以鼓勵師生使用公共圖書館為優先，須採購之電子資料庫的優先順

序為：現有版本資料庫續訂、現有資料庫版本升級、全文期刊資料庫、補充各

領域不足之資料庫。 

3)以 Web介面為優先考量，經試用並就系統功能（檢索功能、系統操作簡易度、

連線速度、權限控管彈性、關聯連結等）、內容品質與更新效率、價格、授權

合約保障、廠商信譽等要點評選之。 

4)使用權與擁有權之取捨：綜合考量資料使用便利性、使用頻率高低、成本支出

及資料保存價值等因素，分 intranet（建置自有資料庫）、internet 不限人

次、internet限制人次、單機光碟、計次付費等不同等級方式採購。 

 

七、採訪途徑 

（一）徵集途徑 

1.教師推薦：各學科之專業資料由教師推薦。 

2.館內推薦：泛學科之基礎級資料及媒體資料，由本館採編人員，參考各式選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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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或館藏使用狀況進行薦購評選。 

3.讀者推薦：讀者可透過圖書館網頁之薦購服務系統推薦。 

4.家長推薦：家長可透過圖書館網頁之薦購服務系統推薦。 

5.電子館藏由圖書館蒐集資料庫資訊、或教師推薦引進試用。 

 

（二）評選與採購 

1.由圖書館蒐集推薦書目，整理採購書目，經圖書館委員會審核通過即可購買。  

2.例行採購：將經費預算的百分之九五平均分配至每月採購。 

3.特殊採購：教師教學或行政需要緊急用書得由圖書館主任裁決，以經費預算的百

分之五因應購置。特殊採購經費不足時得視情況由每月例行採購經費中調整。 

 

（三） 受贈原則 

1.受贈出版品以符合本政策之新書為原則。 

2.受贈出版品本館有全權處置之權。 

3.為求典藏排架之標準化，不接受贈書者要求贈書專櫃陳列。 

4.外界捐款購書，由圖書館擬定書單，購置符合本館需求之新書。 

 

八、館藏淘汰 

（一）淘汰註銷原則 

1.一般圖書： 

1）經盤點確定遺失之圖書。 

2）借閱圖書遺失且無法補購原書者。 

3）紙張破碎、缺頁很多、破損至不堪修復、發霉、蟲害之圖書。 

4）過時無參考價值之圖書：如出版超過五年之電腦操作類書籍。 

5）內容陳舊而另有較新之版本者：如各種學科書籍、標準、法規等。 

6）無人借閱，無永久保存價值者：如陳舊之教科書等。 

7）空間不足時優先淘汰複本書或其他非書資料形式可取代之圖書。 

8）圖書經淘汰者，如有隨書磁片等附件則一併淘汰。 

9）隨書附件限於空間需進行淘汰時，以過時電腦操作磁片為優先。 

10）過時無史料價值之小冊子。 

 

2.參考工具書： 

1）內容複製之參考書、已有彙刊本或電子版形式可供取代者，包括單本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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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書目等。 

2）抽換式（活頁）資料新版到館，舊版可註銷。 

3）有新版資料可完全取代舊有資料，舊版依實際狀況可註銷或移送書庫區典藏

流通。 

 

3.期刊及報紙： 

1）殘破不全，無法修補者。 

2）零星贈送無保留價值之期刊。 

3）可以電子形式取代之紙本期刊，可視館藏空間之狀況，予以下架或淘汰。 

4）隨刊贈送之光碟，若有保留價值，則依視聽資料方式典藏，若無保留價值則

隨刊處理。 

5）休閒性或非學術性之期刊、館藏卷期完整蒐集後之多餘複本、彙編本內容已

涵蓋全卷之單本期刊，現刊本保留一年後即可淘汰。 

6）報紙保留三個月後，即可淘汰。 

 

4.視聽資料： 

1）影像、聲音模糊或毀損至不堪使用者。 

2）機器設備無法配合使用者。 

3）其他媒體型式可取代者。 

 

5.電子資源： 

僅享有使用權之電子資料庫，因使用率過低或有其他系統介面可供取代而停訂

者，無實體淘汰，但需於館內資料庫蒐尋系統中註銷。 

 

（二）淘汰註銷程序 

1.對於部份老舊、利用率低的館藏，可暫時下架儲藏，經一年後評估其典藏價值，

再考慮淘汰。 

2.期刊每年、圖書每二年盤點並篩選符合淘汰之館藏（非書則視需要），經館務會

議通過後進行各類型資料之撤架，於館藏資料庫中淘汰註銷。 

 

九、館藏評鑑 

（一）量的評鑑： 

每年至少一次館藏量統計分析，參酌「105 年 8 月 11 日公佈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

標準」評鑑館藏量是否達基本標準。 

（二）質的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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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年至少一次進行館藏內容類別統計分析，內容深度分析則視需要辦理。 

（三）讀者使用分析 

1.每學年至少進行一次借閱人次、借閱冊次統計，以分析館藏服務比重、了解使用

需求及各類資料流通率。 

2.讀者意見：讀者可透過圖書館信箱或圖書館部落格提供意見，本館依據意見回饋

處理，必要時可進行問卷調查。 

 

十、館際合作 

（一）為促進合作單位間資源共享的目標，本館與其他圖書館得透過館際互借，以增加館

藏範圍、提高資訊之獲取率、減少資源之重複購置。 

（二）本館得視實際需求加入國內、外圖書館相關之合作組織（如愛的書庫），並積極參

與各項合作業務以分享資源。 

（三）透過策略聯盟方式，讓師生可以使用附近大學圖書館經資源。 

（四）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

立溪湖高級中學、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國立中興高級中學、臺中市立新社

高級中學、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

中學、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中港高

級中學等圖書館合作，師生可透過圖書館使用各合作學校圖書館資源。 

 

十一、館藏政策之訂定與修訂 

本館館藏發展政策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